日期：2005年7月6日

問題：扣留疑犯

質詢類別：口頭質詢

何俊仁議員問：

據報，警方在本年6月進行大型掃黃行動時，拘捕了懷疑從事性工作的黑市勞工，並把她們帶返警署。由於該警署的羈留室不敷應用，該等勞工被轉押至設備較差的"臨時拘留區"，並任由他人拍攝。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警方在大型反罪惡行動中有沒有採用類似做法收押疑犯；若有，原因是甚麼； 

	(二) 
	有沒有評估上述收押疑犯的做法有沒有侵犯私隱權及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若有評估，結果是甚麼；及 

	(三) 
	警方會不會考慮修改現時關於扣查疑犯的內部指引和處理被羈留人士的手法，包括在疑犯數目眾多時將他們轉送至其他警署的羈留室、改善"臨時拘留區"的設備，以加強私隱度，以及清楚說明於"臨時拘留區"拘留的時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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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答覆的政府官員
保安局局長答覆 

主席女士： 

　　當局十分明白市民對議員問題中所述事件的關注。正如警務處處長曾公開表示，他已安排了相關的檢討工作。 

　　如警署的值日官未能即時處理被捕人士，例如有大量被捕人士於同一時間需被處理，他需要確保被捕人士是被扣留在一個安全的環境。為此，警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可指定警署內的一處地方為「臨時羈留處」，以臨時羈留正等候值日官處理的被扣留人士。被扣押在臨時羈留處的被捕人士享有與其他被羈留人士相同的權利。 

　　事件中涉及的臨時羈留處，即尖沙咀警署內的設施，是唯一一個室外臨時羈留處。鑑於市民的關注，警方已停止使用有關設施。 

　　現就問題三個部份的回覆如下： 

（一）警方過去曾在有需要時使用臨時羈留處，例如當有大型拘捕行動時。就尖沙咀警署內臨時羈留處而言，以往平均每年大約被使用一或兩次。 

（二）警方十分尊重羈留在警署內被捕人士的私隱和權利。所有羈留設施，包括臨時羈留處，是不會開放給公眾，也不在一般公眾人士的視線範圍內。 

（三）警方正就臨時羈留設施進行檢討。檢討所研究的課題包括有關設施的環境和將來使用其它警署的羈留設施的可行性。就羈留時間而言，一般原則是要盡快處理被捕人士，而無論有關人士是被羈留在臨時或其它羈留設施之內，他們的羈留時間亦應減至最少。警方訂有程序指引，規定被捕人士被扣押於羈留設施內的時間應定期檢討，以確保被捕人士的羈留時間不會長過所需的時段。 

完

